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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,城镇化脚步不断加快,城中村改造工作逐渐提高日程,关系到每一位城中村民的

个人利益。“公平正义”首次提出是在中共十八大,并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,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体核心价值观。基于此,本文就

对社会公平正义视角的城中村改造问题进行探究,以期为城中村改造工作提供参考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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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正义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,更是衡量一个国

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。在社会发展中,公平正义体现在

社会和谐、人际和睦等方面,可以充分展现一个人的道德品

质和人文素养[1]。城中村主要是指城市中的村庄、棚户区,

这些地方生活水平低,发展远落后于城市,所以,需要进行改

造工作。基于此,本文就对城中村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,并探

究社会公平正义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对策。 

1 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分析 

公平正义英文名为“Fairness and justice”,具有使

人们渴求公平正义意识的作用,包含待人处事等重要道德品

质,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,在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[2]。

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,具体如下。 

一是,相关单位需要积极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,并在

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过程中严格遵循“公平正义”原则,对

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,科学合理处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

盾,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团结合作,一同为实现国家伟大复兴

中国梦而努力。 

二是,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,我们不仅

需要将主要目标都集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,还需要兼

顾国家文化、国民道德素质、法制等方面内容发展,让全体

中国人们一同进行长期共同努力,与政府部门形成良性互动,

从而将我国变成一个公平正义社会[3]。 

三是,众所周知,在十八大上,“公平正义”首次提出,

并逐渐成为我国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,始终贯穿于整个

社会,更是社会转型期所需要处理的重要任务[4]。针对此种

情况,我国社会在追求公平正义过程中,需要注重历史性和

相对性,严格从历史性出发,根据市场发展具体情况针对性

制定发展对策,为实现更高水准的公平正义奠定基础。 

2 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分析 

2.1 城中村形成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

城中村是城市发展中一种特殊的现象,主要指城市中的

村庄、棚户区等,这些地方土地制度管理落后,无法跟上时代

发展步伐,严重制约了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。通常情况下,

城中村形成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影响,具体体现在以下两

个方面：一方面,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主要为城乡之间的户籍

壁垒,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,在此种情况下,使得城乡在发

展过程中与社会分裂,无法对社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[5]。另

一方面,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,其形成

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具有一定强制性,此种情况下就会出现

城乡矛盾,从而制约城乡快速发展,形成城中村。 

2.2 忽视城市蔓延情况 

现阶段,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,城市在发展过程中

出现向周围蔓延的情况,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一

方面,城郊农村在地理层面上纳入了城市范围,但是相关单

位并没有给予重视,产生诸多连带问题,出现城中村。另一方

面,由于城市建设过程中,蔓延速度加快,但是城内郊区并没

有紧跟城市发展步伐,其制度、文化等方面内容落后,与城市

发展步伐不相一致,形成城中村。 

2.3 受到社会城乡土地所有制矛盾的影响 

目前,我国在发展过程中,城乡土地所有制还存在两种

情况,其中就包含城中村。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中,但是其土

地所有权却归集体所用,此种情况下,就会造成同城区域内

部土地制度和国家土地所有制相矛盾的情况,导致城中村发

展速度缓慢,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。 

2.4 城中村形成受到经济利益驱动 

经济利益是城中村形成中最重要的原因,具体主要体现

在以下两个方面：一方面,随着城市功能扩张速度加快,城市

郊区土地的价值呈现上涨趋势,此种情况下,部分村民就会

将这部分房屋进行出租,获取相应经济利益。另一方面,受到

城市压力,部分村民生活压力增加,在缺少知识技能和劳动经

验的情况下,就会产生“以地生财”的心理,影响城中村发展。 

3 社会公平视角下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

城中村改造工作中经常由于补偿力度不足,导致改造工

作无法正常展开,影响城中村改造工作进度。通常情况下,

社会公平视角下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

以下几个方面。 

一是,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存在起点不公平问题。现阶段,

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,国家相继出台了多种政策,其

中就包含征地村民参与政策,但是这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还

存在一些问题,如,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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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被征拆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等,产生起点不公

平问题[6]。 

二是,城中村改造工作对村民补偿力度不充足。现阶段,

相关政府在进行征地过程中没有对村民合法利益进行充分

考虑,对征地村民经济补偿力度弱,使得村民不能享受到公

平对待,增加村民生活负担,产生一定负面影响。 

三是,城中村改造工作存在制度漏洞,产生诸多违规行

为。随着城中村改造工作步伐的加快,部分政府部分为了追

求政绩和效率,在项目用地没有完成审批工作的情况下就展

开征地拆迁工作,甚至没有经过审批就已经开始征拆工作,

在此种情况下,就会违背公平正义原则,对当地村民生活产

生严重负面影响。 

4 社会公平正义视角下解决城中村改造问题的对策分析 

4.1 增加城中村土地权利的公平分析环节 

在城市化进程中,城中村发展中存在最严峻的问题,就

是城中村土地产权与农民之间的宅基地所有权问题,因此,

在社会公平正义视角下,相关单位需要加强城中村土地权利

的公平分析环节,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：一方面,

相关单位需要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明确规定,明确指出土地所

有权归谁所有,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划分,保证每一位

村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[7]。另一方面,众所周知,政府明确

规定土地属于集体所有,村民享有收益权,但是随着土地变

更政策的实施,部分土地不再属于集体所有而被收为国家所

有,此种情况下,村民的对土地的使用权、支配权、收益权等

众多权利也被收回,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,

制约城市快速发展。 

4.2 增加城中村土地利益分配公平分析环节 

城中村改造工作经常会涉及到周围村民的合法利益,针

对此种情况,相关单位就需要增加城中村土地利益分配公平

分析环节,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：第一,众所周知,

城中村土地产生收益的方式主要来源村民对于土地使用权

和支配权,针对此种情况,相关单位在城中村村民进行安置

工作时,就需要合法考虑每一位村民的利益,避免利益受到

影响。第二,相关人员在进行城中村改在工作时,需要对土地

收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、转让等众多环节进行明确规定,

避免土地转让过程中出现经济损失,影响村民合法利益。第

三,部分开发商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工作过程中,需要增加商

业住房和商圈则可以通过销售或者出租的方式获得巨额的

租金和收入等方面内容的考虑,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经济利

益,保证政府、村民、开发商各自利益不会受到损失,实现城

中村改造工作目标。 

5 结束语 

总而言之,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,城市要

想实现快速发展,跟上时代发展步伐,就需要加强城中村改

造工作。与此同时,在城中村改造工作过程中,相关单位需要

根据城中村形成的原因针对性制定改造对策,并建立一个公

平正义的协商机制,照顾每一位村民的合法利益,让不同主

体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可以处于一个平等的状态,从而保证

城中村改造工作质量,促进城市快速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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